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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2,147,469,539股

发行价格：5.55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11,918,455,941.45元

募集资金净额：扣除承销保荐等发行费用29,760,746.92元，募集资金净额为11,888,695,194.53

元。

2、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数量和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股份数量（股）

认购金额

（元）

锁定期

（月）

1 中国烟草总公司 2,147,469,539 11,918,455,941.45 36个月

合计 2,147,469,539 11,918,455,941.45

3、预计上市时间：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中信银行” 或“发行人” ）新增股份

已于2016年1月2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根据前述限

售期安排，中国烟草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烟草” ）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预计将于2019年1月

20日上市流通，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4、资产过户情况：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本行于2014年10月29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议

案。

本行于2014年12月16日召开的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14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和2014

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议案。

2015年7月30日，本行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非公开发行A股股

票预案的议案》， 将每股新发行股份的认购价格由4.84元/股调整为5.55元/股， 发行股份数量由2,462,

490,897股调整为2,147,469,539股；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中国烟草总公司签署附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

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相关内容详见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和本行网站（http://bank.ecitic.

com）的相关公告。

2、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1）2015年3月5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银监会” ）签发银监复[2015]� 187

号《中国银监会关于中信银行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及有关股东资格的批复》，批准本行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事宜以及中国烟草的股东资格。

（2）2015年3月6日，中国银监会签发《中国银监会关于中信银行监管意见书的函》（银监函[2015]

10号），出具关于本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监管意见书。

（3）2015年11月27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

通过了本行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

（4）2015年12月30日，本行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5]3095号），核准中信银行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

（二）本次发行股票情况

1、股票类型：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

2、股票面值：本次发行的股票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3、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4、发行数量：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2,147,469,539股。

5、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5.55元/股。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本行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2015年7月30日，本行根据

股东大会授权，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将每股新发行

股份的认购价格由4.84元/股调整为5.55元/股， 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本行股票交易均价的百

分之九十，即4.63元/股。

6、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11,918,455,941.45元。

7、发行费用：人民币29,760,746.92元（包括保荐承销费用、律师费用、审计及验资费等）。

8、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11,888,695,194.53元。

9、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席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 ）

10、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

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2015年12月30日，发行人和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向本次发行对象发送了《缴款通知书》。

根据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股票申购资金验证报告》（毕马威华振验字第1501427号），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联席

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指定的申购资金专户实际收到人民币11,918,455,941.45元。 所有

认购资金均以人民币现金形式汇入。

根据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股票验资报告》（毕马威华振验字第1501428号），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发行人已收到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11,918,455,941.45元， 扣除保荐和承销费用人民币20,000,000

元，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实际收到货币资金人民币11,898,455,941.45元，扣除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9,760,746.92元后，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1,888,695,194.53元。 所

有募集资金均以人民币现金形式汇入。

本行将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设立专用账户进行管理，专款专

用。

2、股份登记情况

2016年1月20日， 本行本次发行的2,147,469,539股新增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办理了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五）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

结论意见

1、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组织过程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

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中国银监会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要求，过程中恪守公平、公正的原则。本次发

行定价及发行过程按照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

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执行，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相关法律和法

规的要求并获得相关监管机构核准。 不存在在本次发行中损害公司和其它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且其认

购股份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2、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发行

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及发行对象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发行过程涉及的有关法律文件真实、合

法及有效；本次发行过程合法、合规，发行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参与本次

发行的认购资金未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发行人、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分别的关联方或本次

发行的承销商的资助；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到位；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尚需获得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同意。 ”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发行最终确认的发行对象及其认购数量等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股份数量（股）

认购金额

（元）

锁定期（月）

1 中国烟草总公司 2,147,469,539 11,918,455,941.45 36个月

合计 2,147,469,539 11,918,455,941.45

中国烟草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预计将于2019年1月20日上市流通。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烟草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55号

法定代表人：凌成兴

注册资本：570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烟草专卖品生产、经营、进出口贸易。一般经营项目：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

（三）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前，中国烟草与本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本行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2014年度、2015年1-9月，中国烟草与本行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

（五）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本行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本行将继续遵循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依法签订关联交易协

议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严格按照关联

交易协议中规定的定价原则进行，不会损害本行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本行控股股东均为中国中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本次

发行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本行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2015年9月30日，本行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股份类别 持股总数（单位：股）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持股比例

1 中国中信有限公司 国有 A股、H股 31,406,992,773 0 67.13%

2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外资 H股 12,111,181,036 0 25.89�%

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 A股 918,759,927 0 1.96�%

4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 A股 272,838,300 0 0.58�%

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 H股 168,599,268 0 0.36�%

6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 A股 54,005,725 0 0.12�%

7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国有 A股 39,993,632 0 0.09�%

8 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公司 国有 A股 31,034,400 0 0.07%

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

达瑞惠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A股 30,357,535 0 0.06%

1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

其他 A股 28,473,643 0 0.06%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后，截至股份登记日2016年1月20日，本行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股份类别 持股总数

报告期末限售

股数

持股比例

1 中国中信有限公司 国有 A股、H股 31,406,992,773 0 64.18%

2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外资 H股 12,112,076,139 0 24.75%

3 中国烟草总公司 国有 A股 2,147,469,539

2,147,469,

539

4.39%

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 A股 871,422,670 0 1.78%

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 A股 272,838,300 0 0.56%

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 H股 168,599,268 0 0.34%

7 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 A股 31,034,400 0 0.06%

8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国有 A股 30,000,000 0 0.06%

9 中国保利集团公司 国有 A股 27,216,400 0 0.06%

10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50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A股 23,611,250 0 0.05%

四、本次发行对本行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后本行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1、国家持有股份 - - -

2、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 2,147,469,539 2,147,469,539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 2,147,469,539 2,147,469,539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A股 31,905,164,057 - 31,905,164,057

B股 - - -

H股 14,882,162,977 - 14,882,162,977

其他 - -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46,787,327,034 - 46,787,327,034

股份总额 46,787,327,034 - 48,934,796,573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中国中信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64.18%，仍为本行第一大股东，本次发行不会导致

本行的控制权发生变化。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对本行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本行股权分布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本次

非公开发行不存在其他股东通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成为公司控股股东的情形，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

本行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本次发行对本行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本行总资产、净资产及净资本将相应增加，各项风险控制指标将更加稳健，

资产负债率将有所降低，与净资本规模挂钩的业务发展空间将进一步扩大。

（三）本次发行对本行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提高资本充足率。 本行

的业务结构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发生重大改变。

（四）本次发行对本行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行将继续严格按《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公司在

治理结构上的独立性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受到影响。

（五）本次发行对本行高级管理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本行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直接影响，本行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

重大变化。

（六）本次发行后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不会对本行与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产生同业竞争问题。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

后，本行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依法签订关联交易

协议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严格按照关

联交易协议中规定的定价原则进行，不会损害本行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对本行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按发行后总股本全面摊薄计算的最近一年和最近一期归属于本行股东的每

股收益及每股净资产，与发行前的对比情况如下：

项目

发行前 发行后

2014年/

2014年12月31日

2015年三季度/

2015年9月30日

2014年/

2014年12月31日

2015年三季度/

2015年9月30日

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0.87 0.70 0.83 0.67

每股净资产

（元/股）

5.55 6.29 5.55 6.26

注： 发行后每股收益按照2014年度及2015年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

计算；发行后每股净资产按照截至2014年12月31日及2015年9月30日归属上市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加上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后的所有者权益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保荐代表人：周宇、郑淳

项目协办人：白恒飞

项目组成员：张利才、何正、薛凡、宫海韵

电话：010-60838888

传真：010-60833940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丁学东

住 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保荐代表人：周政、石芳

项目协办人：周玉

其他经办人：孙男、梁晶晶、高书、童璇子、刘逸琨、周健

电 话：010-65051166

传 真：010-65051166

（二）联席主承销商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况雨林

住 所：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155号附1号

其他经办人：姚晨航、史哲元、欧阳凯、赵学颖、朱强伟

电 话：010-62280376

传 真：010-62280148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住 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6号4号楼

其他经办人：吕晓峰、郭瑛英、张帅

电 话：010-85130588

传 真：010-65608451

（三）发行人律师

名 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王玲

住 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7号北京财富中心写字楼A座40层

签字律师：高怡敏、彭晋

电 话：010-5878� 5588

传 真：010-5878� 5566

（四）审计机构

名 称：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东2座办公楼8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邹俊

经办注册会计师：金乃雯、王立鹏

电 话：010-� 85085000

传 真：010-� 85185111

名 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主 要 经 营 场 所 ： 上 海 市 黄 浦 区 湖 滨 路 202 号 企 业 天 地 2 号 楼 普 华 永 道 中 心 11�����������������������

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李丹

经办注册会计师：吴卫军、胡燕

电 话：021-23238888

传 真：021-23238800

（五）验资机构

名 称：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东2座办公楼8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邹俊

经办注册会计师：金乃雯、王立鹏

电 话：010-85085000

传 真：010-85185111

七、备查文件

1、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2、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3、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

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4、其他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重要文件。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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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和变更提案情况发生，有否决情况，被否决的议案序号及议案名称如下：

1、《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

2、《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3、逐项审议《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具体方案的议案》。

3.2向安徽华茂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安徽华茂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的方

案

3.2.1�交易对方

3.2.2�标的资产

3.2.3�标的资产的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3.2.4�标的资产交易对价的支付方式

3.2.5�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3.2.6�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3.2.7�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3.2.8�发行股份的数量

3.2.9�相关资产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3.2.10�本次发行前本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3.2.11�标的资产交割

3.2.12�锁定期安排

3.2.13�上市地点

3.2.14�决议的有效期

4、《关于取消募集配套资金不构成对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的议案》。

5、《<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

6、《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

公允性的议案》。

9、《关于公司与华茂集团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标的资产受让方）与安

徽华茂集团有限公司（标的资产转让方）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的议案》。

10、《关于公司与华茂集团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标的资产受让方）与安

徽华茂集团有限公司（标的资产转让方）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13、《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和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

14、《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议案》。

15、《关于公司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

案》。

16、《关于公司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议案》。

17、《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18、《关于填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摊薄上市公司当期每股收益具体措施的议案》。

二、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1月21日（星期四）下午14：00时。

（二）、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1月21日（星期

四）上午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1

月20日（星期三）下午15:00�至2016年1月21日（星期四）下午15:00。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安庆市纺织南路80号公司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五）、会议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六）、会议主持：董事长詹灵芝。

（七）、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总体情况：参加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共941名，代表股份

数511,172,469股，占公司总股本943,665,009股的54.17%。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38

名，代表股份数458,791,312股，占公司总股本943,665,009股的48.6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903名，

代表股份数52,381,157股，占公司总股本943,665,009股的5.5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经办律师列席本

次股东大会。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议案及审议结果如下：

1、《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

关联股东华茂集团、詹灵芝、王功著、戴黄清、刘春西对该议案依法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38,727,05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53.0584％；反对30,082,006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41.2142％；弃权4,180,3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95,495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股份的5.727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8,429,651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2.8664%； 反对30,082,00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1.2142%；弃权4,180,3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95,4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5.7508%。

表决结果：未通过。

2、《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华茂集团、詹灵芝、王功著、戴黄清、刘春西对该议案依法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36,189,48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49.5818％；反对31,538,238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43.2093％；弃权5,261,73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63,145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股份的7.2089％。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5,892,081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3755％； 反对31,538,23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3.3861％；弃权5,261,73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63,1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7.2384％。

表决结果：未通过。

3、逐项审议《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具体方案的议案》。

3.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海聆梦80%股权的方案

3.1.1�交易对方

表决情况：同意471,463,8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92.2319％；反对28,757,868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5.6259％；弃权10,950,7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305,065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股份的2.142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2,983,431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3742％； 反对10,950,75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9.5612％；弃权10,950,7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305,0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5.0646％。

表决结果：通过。

3.1.2�标的资产

表决情况：同意471,453,4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92.2298％；反对28,527,675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5.5809％；弃权11,191,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45,658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股份的2.198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2,973,031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3599％； 反对28,527,67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9.2446％；弃权11,191,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45,6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5.3956％。

表决结果：通过。

3.1.3�标的资产的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表决情况：同意471,223,0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92.1847％；反对28,774,325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5.6291％；弃权11,17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29,408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股份的2.1862％。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2,742,631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0429％； 反对28,774,32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9.5839％；弃权11,17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29,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5.3732％。

表决结果：通过。

3.1.4�标的资产交易对价的支付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471,270,0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92.1939％；反对28,293,225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5.5350％；弃权11,60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963,508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股份的2.271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2,789,631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1076％； 反对28,293,22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5350％；弃权11,60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963,5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5.9704％。

表决结果：通过。

3.1.5�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表决情况：同意471,274,8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92.1949％；反对28,452,275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5.5661％；弃权11,445,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799,658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股份的2.239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2,794,431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1142％； 反对28,452,27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9.1408％；弃权11,60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799,6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5.7450％。

表决结果：通过。

3.1.6�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情况：同意471,282,9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92.1965％；反对28,076,975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5.4927％；弃权11,812,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166,858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股份的2.3109％。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2,802,531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1253％； 反对28,076,97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8.6245％；弃权11,812,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166,8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6.2501％。

表决结果：通过。

3.1.7�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情况：同意471,198,2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92.1799％；反对28,125,175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5.5021％；弃权11,849,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33,358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股份的2.318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2717831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0088％；反对281251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8.6909％；弃

权11849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33,3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3003％。

表决结果：通过。

3.1.8�发行股份的数量及支付现金金额

表决情况：同意471,348,2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92.2092％；反对28,093,775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5.4959％；弃权11,730,4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64,758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股份的2.294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2,867,831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2152％； 反对28,093,77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8.6477％；弃权11,730,4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64,7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6.1372％。

表决结果：通过。

3.1.9�相关资产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表决情况：同意471,222,5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92.1846％；反对28,199,601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5.5167％；弃权11,750,32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84,632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股份的2.298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8199601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0422％；反对280937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8.7932％；弃

权1175032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84,6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1645％。

表决结果：通过。

3.1.10�本次发行前本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471,388,6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92.2171％；反对28,111,925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5.4995％；弃权11,67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42,308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股份的2.298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2,908,231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2707％； 反对28,111,92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8.6726％；弃权11,67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42,3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6.0566％。

表决结果：通过。

3.1.11�标的资产交割

表决情况：同意471,533,59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92.2455％；反对27,889,673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5.4560％；弃权11,74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126,408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股份的2.298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3,053,183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4701％； 反对27,889,67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8.3669％；弃权11,74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126,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6.1630％。

表决结果：通过。

3.1.12�锁定期安排

表决情况：同意471,530,59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92.2449％；反对27,801,873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5.4388％；弃权11,84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174,308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股份的2.3162％。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3050183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4660％；反对278018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8.2461％；弃

权1184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174,3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2879％。

表决结果：通过。

3.1.13�上市地点

表决情况：同意471,372,5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92.2140％；反对27,998,725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5.4774％；弃权11,80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135,508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股份的2.308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2,892,131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2486％； 反对27,998,72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8.5169％；弃权11,80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174,3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6.2345％。

表决结果：通过。

3.1.14�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情况：同意471,212,7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92.1827％；反对28,051,825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5.4877％；弃权11,90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242,208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股份的2.329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2,732,331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0288％； 反对28,051,82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8.5899％；弃权11,90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242,2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6.3813％。

表决结果：通过。

3.2�向安徽华茂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安徽华茂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的方

案

关联股东华茂集团、詹灵芝、王功著、戴黄清、刘春西对该议案项下子议案均依法回避表决。

3.2.1�交易对方

表决情况：同意33,047,33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45.2769％；反对28,540,175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39.1018％；弃权11,401,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736,258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15.621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2,749,931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0530％； 反对28,540,17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9.2618％；弃权11,401,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736,2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5.6853％。

表决结果：未通过。

3.2.2�标的资产

表决情况：同意32,897,13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45.0711％；反对28,778,275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39.4280％；弃权11,314,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648,358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15.5009％。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2599731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4.8463％；反对287782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5893％；弃

权11314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648,3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5644％。

表决结果：未通过。

3.2.3�标的资产的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表决情况：同意32,897,13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45.0711％；反对28,669,475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39.2789％；弃权11,422,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757,158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15.65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2,599,731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4.8463％； 反对28,669,47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9.4396％；弃权11,422,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757,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5.7140％。

表决结果：未通过。

3.2.4�标的资产交易对价的支付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32,894,33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45.0672％；反对28,400,675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38.9107％；弃权11,694,4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28,758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16.022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2,596,931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4.8425％； 反对28,400,67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9.0698％；弃权11,694,4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28,7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6.0877％。

表决结果：未通过。

3.2.5�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表决情况：同意32,897,33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45.0714％；反对28,639,175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39.2374％；弃权11,452,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787,258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15.6912％。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2,599,931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4.8466％； 反对28,639,17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9.3979％；弃权11,452,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787,2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5.7554％。

表决结果：未通过。

3.2.6�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情况：同意32,920,23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45.1027％；反对28,932,375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39.6391％；弃权11,136,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471,158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15.2582％。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2,622,831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4.8781％； 反对28,932,37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9.8013％；弃权11,452,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136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5.3206％。

表决结果：未通过。

3.2.7�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情况：同意32,897,33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45.0714％；反对28,445,715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38.9724％；弃权11,646,4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980,718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15.956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2,599,931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4.8466％； 反对28,445,71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9.1318％；弃权11,646,4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980,7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6.0216％。

表决结果：未通过。

3.2.8�发行股份的数量

表决情况：同意31,850,63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43.6373％；反对28,263,315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38.7225％；弃权12,875,5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209,818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17.6402％。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1553,231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4067％； 反对28,263,31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8.8809％；弃权12,875,5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209,8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7.7124％。

表决结果：未通过。

3.2.9�相关资产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表决情况：同意32,896,33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45.0700％；反对28,668,725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39.2779％；弃权11,42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758,708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15.652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2,598,931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4.8452％； 反对28,668,72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9.4386％；弃权11,42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758,7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5.7162％。

表决结果：未通过。

3.2.10�本次发行前本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32,896,33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45.0700％；反对28,013,62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38.3804％；弃权12,079,50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13,813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16.549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2,598,931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4.8452％； 反对28,013,62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8.5374％；弃权12,079,50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13,8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6.6174％。

表决结果：未通过。

3.2.11�标的资产交割

表决情况：同意32,937,33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45.1262％；反对28,567,075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39.1386％；弃权11,485,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819,358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15.7352％。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2639931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4.9016％；反对285670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2988％；弃

权11485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819,3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7996％。

表决结果：未通过。

3.2.12�锁定期安排

表决情况：同意32,937,33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45.1262％；反对28,553,525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39.1201％；弃权11,49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819,358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15.753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2,639,931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4.9016％； 反对28,553,52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9.2801％；弃权11,49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819,3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5.8182％。

表决结果：未通过。

3.2.13�上市地点

表决情况：同意32,930,33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45.1166％；反对28,388,662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38.8942％；弃权11,670,46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4,771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15.9892％。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2,632,931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4.8920％； 反对28,388,66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9.0533％；弃权11,670,46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4,7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6.0547％。

表决结果：未通过。

3.2.14�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情况：同意32,937,33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45.1262％；反对28,280,825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38.7464％；弃权11,77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105,608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16.127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2,639,931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4.9016％； 反对28,280,82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8.9050％；弃权11,77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105,6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6.1934％。

表决结果：未通过。

4、《关于取消募集配套资金不构成对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的议案》

关联股东华茂集团、詹灵芝、王功著、戴黄清、刘春西对该议案依法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36,007,08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49.3319％；反对26,864,979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36.8067％；弃权10,117,3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698,804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股份的13.861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5,709,681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1246％； 反对26,864,97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6.9572％；弃权10,117,3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698,8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3.9182％。

表决结果：未通过。

5、《<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

关联股东华茂集团、詹灵芝、王功著、戴黄清、刘春西对该议案依法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35,878,13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49.1552％；反对26,681,529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36.5553％；弃权10,429,7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11,204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14.289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5,580,731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9472％； 反对26,681,52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6.7049％；弃权10,429,7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11,2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4.3479％。

表决结果：未通过。

6、《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

公允性的议案》

关联股东华茂集团、詹灵芝、王功著、戴黄清、刘春西对该议案依法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35,783,33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49.0253％；反对26,656,229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36.5207％；弃权10,549,8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31,304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14.454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5,485,931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8168％； 反对26,656,22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6.6701％；弃权10,549,8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31,3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4.5131％。

表决结果：未通过。

7、《关于公司与海聆梦全体股东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受让

方）与大丰海聆梦家纺有限公司全体股东（标的资产转让方）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书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73,992,6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92.7266％；反对26,405,429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5.1657％；弃权10,774,3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355,804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股份的2.107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5,512,231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8530％； 反对26,405,42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6.3251％；弃权10,774,3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355,8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4.8220％。

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公司与海聆梦全体股东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受让

方）与大丰海聆梦家纺有限公司全体股东（标的资产转让方）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书

>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73,986,39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92.7253％；反对26,283,979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5.1419％；弃权10,902,0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483,504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股份的2.132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5,505,981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8444％； 反对26,283,97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6.1580％；弃权10,902,0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483,5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4.9976％。

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公司与华茂集团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标的资产受让方）与安

徽华茂集团有限公司（标的资产转让方）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的议案》

关联股东华茂集团、詹灵芝、王功著、戴黄清、刘春西对该议案依法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35,748,53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48.9777％；反对26,519,229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36.3330％；弃权10,721,6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303,104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14.689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5,451,131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7689％； 反对26,519,22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6.4816％；弃权10,721,6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303,1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4.7495％。

表决结果：未通过。

10、《关于公司与华茂集团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标的资产受让方）与安

徽华茂集团有限公司（标的资产转让方）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关联股东华茂集团、詹灵芝、王功著、戴黄清、刘春西对该议案依法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35,748,53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49.0256％；反对26,697,329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36.5770％；弃权10,508,5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90,004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14.397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5,486,131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8171％； 反对26,697,32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6.7266％；弃权10,508,5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90,0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4.4563％。

表决结果：未通过。

11、《关于公司与邱建林、倪晨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与邱建

林、倪晨（业绩承诺人）之关于大丰海聆梦家纺有限公司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7,4004,3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92.7288％；反对25,858,229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5.0586％；弃权11,309,8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891,304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股份的2.212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5,523,931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8691％； 反对25,858,22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5.5723％；弃权11,309,8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891,3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5.5586％。

表决结果：通过。

12、《关于公司与邱建林、倪晨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与邱建

林、倪晨（业绩承诺人）之关于大丰海聆梦家纺有限公司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74,034,9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92.7348％；反对24,922,215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4.8755％；弃权12,215,3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796,718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股份的2.389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5,554,531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9112％； 反对24,922,21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4.2846％；弃权12,215,3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796,7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6.8042％。

表决结果：通过。

13、《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和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

关联股东华茂集团、詹灵芝、王功著、戴黄清、刘春西对该议案依法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35,851,93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49.1193％；反对24,922,215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34.1449％；弃权12,215,3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37,103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16.735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5,554,531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9112％； 反对24,922,21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4.2846％；弃权12,215,3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37,1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6.8042％。

表决结果：未通过。

14、《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议案》

关联股东华茂集团、詹灵芝、王功著、戴黄清、刘春西对该议案依法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35,780,73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49.0218％；反对25,584,73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35.0526％；弃权11,623,99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223,403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15.925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5,483,331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8132％；反对255847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1960％；

弃权11623995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223,40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9907％。

表决结果：未通过。

15、《关于公司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

案》

关联股东华茂集团、詹灵芝、王功著、戴黄清、刘春西对该议案依法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35,806,23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49.0567％；反对25,640,63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35.1292％；弃权11,542,59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142,003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15.814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5,508,831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8483％； 反对25,640,63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5.2729％；弃权11,542,59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142,0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5.8788％。

表决结果：未通过。

16、《关于公司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议案》

关联股东华茂集团、詹灵芝、王功著、戴黄清、刘春西对该议案依法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35,791,08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49.0360％；反对25,402,965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34.8036％；弃权11,795,4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394,818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16.160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5,493,681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8275％； 反对25,402,96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4.9460％；弃权11,795,4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394,8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6.2265％。

表决结果：未通过。

17、《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联股东华茂集团、詹灵芝、王功著、戴黄清、刘春西对该议案依法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35,792,03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49.0373％；反对25,117,13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34.4120％；弃权12,080,29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679,703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16.550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5,494,631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8288％； 反对25,117,13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4.5528％；弃权12,080,29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679,7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6.6185％。

表决结果：未通过。

18、《关于填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摊薄上市公司当期每股收益具体措施的议案》

关联股东华茂集团、詹灵芝、王功著、戴黄清、刘春西对该议案依法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35,798,43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49.0460％；反对25,235,948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34.5748％；弃权11,955,07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54,485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16.3792％。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5,501,031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8376％； 反对25,235,94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4.7162％；弃权11,955,07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54,4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6.4462％。

表决结果：未通过。

19、《关于提名黄文平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77,069,84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93.3285％；反对22,523,005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4.4061％；弃权11,579,6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954,723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股份的2.265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8,589,436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0862％； 反对22,523,00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0.9841％；弃权11,579,6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954,7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5.9297％。

表决结果：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唐民松、胡润恒。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